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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府〔2007〕59 号

关于公布南海区第一批

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

护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05〕18 号）精神和上级的要求，经

南海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专家组评审、推荐和区非物质文

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审核及向社会公示后，区政府同意将“茶

基十番”等 1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为南海区第一批非物质文

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现将代表作名录（含保护责任所在地）予以

公布。

你们要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必

要性，对列入代表作名录和其他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要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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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保护规划，明确责任目标，加强组织协调，落实各项措施，切

实保护好、管理好、利用好，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，为繁荣我区

文化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二○○七年三月二十日

南海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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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民间音乐

（一）茶基十番（桂城）

（二）三山咸水歌（桂城）

（三）南海龙舟说唱（里水、丹灶、西樵）

二、民间舞蹈

（一）麦边舞龙（大沥）

（二）南海醒狮（已列入第一批国家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

产代表作名录）

三、传统手工艺

佛鹤狮头制作（大沥）

四、传统体育竞技

（一）里水北沙武术（里水）

（二）九江传统龙舟（九江）

五、民间文学

葛洪炼丹传说（丹灶）

六、传统民俗

（一）官窑生菜会（狮山）

（二）乐安花灯会（罗村）

（三）赤坎盲公话（丹灶）

（四）西樵大仙诞（西樵）

七、戏剧



— 4 —

粤剧（已列入第一批国家和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

录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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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有关领导，区文广电新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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